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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江岸区水务与湖泊局 

2017 年江岸区沿江商务区现状道路雨污管涵完善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专家评估意见 

 

2022 年 7 月 28 日，武汉市江岸区水务与湖泊局根据《2017 年江岸区沿江商务区现

状道路雨污管涵完善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394-2007）、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

同时邀请 3 位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具体名单附后）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取消建设：（3）新兴街（解放大道~京汉大道）污水管工程；（4）新兴街（京汉大

道~中山大道）雨、污水管分流完善改造工程；（5）郝梦龄路（胜利街~中山大道）雨、

污水管分流完善改造工程；（6）大连路（胜利街~中山大道）雨、污水管分流完善改造

工程；（7）长春街（山海关路~大连路）雨、污水管分流完善改造工程；（8）胜利街（郝

原环评：根据《2017 年江岸区沿江商务区现状道路雨污管涵完善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表》，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江岸区沿江商务区现状道路下雨污管涵的完善工程、1 个社

区及 1 个学校雨污分流工程，具体范围为：（1）兴瑞街（黄浦大街~永泰路）雨、污水

管完善工程；（2）永祥路（中山大道~沿江大道）雨、污水管完善工程；（3）新兴街（解

放大道~京汉大道）污水管工程；（4）新兴街（京汉大道~中山大道）雨、污水管分流完

善改造工程；（5）郝梦龄路（胜利街~中山大道）雨、污水管分流完善改造工程；（6）

大连路（胜利街~中山大道）雨、污水管分流完善改造工程；（7）长春街（山海关路~大

连路）雨、污水管分流完善改造工程；（8）胜利街（郝梦龄路~大连路）雨、污水管分

流完善改造工程；（9）仁义社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10）张自忠路（中山大道~沿

江大道）雨、污水管分流完善改造工程；（11）七一中学雨、污分流改造。 

主要工程内容包括：①对市政道路下的雨、污水管按分流制以及现行排水标准进行

完善；②拆除老旧雨、污水管道，完善社区或学校雨、污水收集系统；③路面破除及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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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龄路~大连路）雨、污水管分流完善改造工程；（10）张自忠路（中山大道~沿江大道）

雨、污水管分流完善改造工程。 

实际建设：（1）兴瑞街（黄浦大街~永泰路）雨、污水管完善工程；（2）永祥路（中

山大道~沿江大道）雨、污水管完善工程；（9）仁义社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11）

七一中学雨、污分流改造。 

 

图1 项目实际建设区位图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7年10月，湖北永业行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了《2017年江岸区沿江商务区现状道路

雨污管涵完善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7年10月28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以武新环审[2017]104号文《武汉市

江岸区环境保护局关于武汉江岸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江岸区沿江商务区现状道路雨

污管涵完善工程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对项目环评报告进行了批复； 

2017年11月3日，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局以岸建设字[2017]180号文对《2017年江岸区沿江商

务区现状道路雨污管涵完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批复； 

2019年3月8日，建设项目开始施工； 

2022年3月31日，建设项目竣工。 

根据实地走访和江岸区生态环境局调查，项目施工建设期，未收到周边居民及相关人员

投诉和意见。 

（3）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3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0 万元，占总投资的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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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变动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本项目运营期无产噪设备和工艺，运营期无污水、废渣及废气产生。 

四、验收结论 

该工程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中规定的各项

环保措施，建立了相应的环保管理制度，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竣工

验收程序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根据验收组意

见在完成后续整改要求、补充、完善验收报告、“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基础上，原则同

意该技改现有建设内容通过验收，并按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予以公示。 

五、验收意见 

2022 年 7 月 28 日，根据《2017 年江岸区沿江商务区现状道路雨污管涵完善工程竣

工环境保护调查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等要求，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1)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中的格式

要求修改报告相应内容，验收依据相关内容应适当优化； 

(2)补充项目环境保护目标与项目具体建设内容的位置关系； 

(3)补充实际工程量及工程建设变化情况，说明工程变化原因。核实实际取消的建设

内容，后期还建设不建设，如果不建设了，本次就一次性验收，如果还建设，本次就是

分阶段验收。 

与环评阶段相比，工程实际建设内容较环评时期减少了，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环办[2015]52 号《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建设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

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

重大变动。经分析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的减少，施工期对环境影响减少，运营期与变

更前一致不产生废水、废气、废渣，未加重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因此本项目不属于重

大变动。 



 4 

(4)环评时期工程位置图建议补充序号与上面文字段对应，删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5）变更原因需补充，变更后工程总体投资是否有变化； 

（6）施工期相关环保措施照片补充，如临时沉淀池、洒水降尘等，可结合监理相关资

料编制； 

（7）明确施工期有无周边敏感目标投诉或意见； 

（8）明确本项目是否属于重大变更。 

六、验收人员信息 

具体信息见签到表。 

 

 

武汉市江岸区水务与湖泊局 2017 年江岸区沿江商务区现状道路雨污管涵完善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 

                                  日  期：2022 年 7 月 28 日 

 




